
法庭上，魏力生交代了几笔较大的

受贿情况。

2009年至其案发，开发商李某某承建

了六安市有关项目：如六安市城市规划展

览馆、房产大厦等，为了在这些项目的招

投标、合同谈判、工程款拨付等方面得到

魏力生的关照，李某某多次送给魏力生共

计56万元，魏力生也的确给了李某某关

照。另外，2013年8月、9月份，魏力生家

属在红六安酒店退给李某某现金43万元。

另一老板邹某某通过魏力生介绍，

承建了六安市路灯升级改造项目，为了

感谢，先后通过其老婆送给魏力生现金

45万元。

开发商张某在六安开发房地产项目

成立混凝土搅拌站时，为了拆迁规划办证

验收开展业务等方面得到帮助，先后送现

金23万元，得到了魏力生相应的帮助。

康乐纸业老厂区拆迁也是魏力生负责，

林某某为感谢魏力生在土地置换问题上的

协调解决，在2011年初送了1000克黄金给

他。2013年3月，中纪委找林某某调查了解

情况，林某某把此事告诉了魏力生，过了几

天，魏力生将黄金退给了林某某。

和老婆一起受贿 案发后退回黄金和部分现金

魏力生被带上法庭魏力生被带上法庭

魏力生受贿一案，经六安市人民检察

院侦查终结，由金寨县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金寨县检察院指控: 2005年 10月至

2014年1月，魏力生在担任六安市政府副秘

书长、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副

书记、书记、副主任、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非法受贿49笔。现金327.7万

元、购物卡31万元、银行现金卡0.8万元、黄金

1300克，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其中，魏力生

在案发前上交至安徽省纪委廉政账户和六安

市纪委廉政账户共计75.96万元，故认定被告

人魏力生共计收受他人贿赂现金251.74万

元、购物卡31万元、银行现金卡0.8万元、黄

金1300克。其受贿最大一笔为分五次累计

收受安徽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56万元。

受贿49起 最大一笔受贿56万
在庭审中，公诉人问其对被指控的犯

罪事实是否有异议？是否自愿认罪？ 魏

力生的认罪态度出奇地好，对公诉机关的

指控回答是没有任何异议，自愿认罪。整

个庭审仅仅使用了2个小时出头。

据魏力生交代，2014年2月22日早

上7点多钟，六安纪委打电话给他，让他

去纪委，他于 8点钟，自己带车就过去

了。 到了纪委后，他如实供述了起诉书

指控的事实。

庭审中，魏力生对检察机关指控的

49笔受贿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其接到

纪委电话后到纪委主动交待了全部受贿

事实，应该构成自首。控辩双方对本案

事实没有争议，但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

自首意见不一致，公诉机关建议判处被

告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由于该案受

贿数额特别巨大，法庭将择期宣判。

认罪态度好 庭审时间仅有2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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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控受贿49起
六安原市政府副秘书长魏力生当庭认罪

检察官“举报自己办错案”再起波澜：

省检察院正式通报：所反映问题部分不实
“根据孟宪君和高尚提供的线索，经认真调查核

实，此案从立案、起诉到审判，没有发现任何领导干
预办案的情况。”12月11日上午，安徽省检察院召
开媒体通气会，就备受关注的“检察官举报自己办错
案”一事作出通报，指出“孟宪君向媒体反映的问题
与调查掌握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出入”。

记者 雷强

先后49起收受他人现金、购物卡、银行现金卡、黄金，原六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魏力生受贿案，昨日上午在金寨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院用长达70页的起诉书记录了魏力生所有犯罪事实，公诉人持续一个小
时才念完。而在其任职期间，魏力生上交至廉政账户75万余元，制造清廉假象。 邵善林、曾凡潮 白云雷 记者 李世宏 文/图

通报一：该案没发现领导干部干涉

据安徽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宣传处

处长吴贻伙介绍，2005年4月27日，淮北

市市容局环卫处工会向市委、市政府领导

报送了《关于市环卫处职工集体购房情况

的紧急报告》。2005年 5月18日，分管市

容局的市委副书记张旭为防止引发大规模

上访，从工作职责出发，作出“请市公安局

张峰局长阅，并请派人调查处理”的批示。

省检察院认为，该批示是正常的工作范

围，没有干涉司法办案和处理结果的倾向性

意见。此外，根据孟宪君和高尚提供的线

索，经认真调查核实，此案从立案、起诉到审

判，没有发现任何领导干预办案的情况。

通报二：检委会并非一致认为无罪

据介绍，该案在讨论时，淮北市相山区检

察院当时实有检委会委员8人，参与高尚案检

委会讨论的也是8人。其中，4人同意承办人存

疑不起诉的意见，另外4人意见则是报请市检察

院决定。鉴于本案在检委会讨论时没有形

成多数意见，检察长决定将该案提请市检察

院决定。因此，“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检委

会一致认为该案无罪”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通报三：宣判后第3天就提出抗诉

“关于是否存在‘判决后第9天才要求

抗诉’的问题，经过省检察院调查，这种说

法不实。”吴贻伙表示：“该案卷宗反映的情

况是，2006年 9月11日，淮北市相山区人

民法院向高尚宣布判决，并于同日将判决

书送达相山区人民检察院。”

“相山区检察院于判决后的第三天即

9月13日提出抗诉。因此，所谓‘淮北市检

察院在抗诉期满的最后一天，即判决后第9

天要求抗诉’的说法不实。”

“从该案的申诉过程看，各级法院和检

察院对高尚的申诉是重视的，法院先后多

次依法受理，认真复查，及时予以处理答

复。最高检察院将其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关注案件专门下发交办通知，省市两级

检察院依法认真开展复查。”

背景：省高院再审省检终止复查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高尚挪用资金

一案于 2006年 12月 11日作出终审判决

后，高尚不服，提出申诉。淮北市中级人民

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先后驳回其申诉。

2013年3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将高尚案申诉材料转最高人民检

察院。6月，省检察院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办公厅转交办通知后，将高尚申诉案转淮

北市检察院办理。

2013年11月初，孟宪君向最高检察院

举报自己办错案，最高检察院将其递交的

有关材料转省检察院一并审查处理。复查

办理过程中，省检察院对原判决进行了认

真审查，对高尚和孟宪君反映的有关情况

进行了核实调查，并与高尚和孟宪君本人

进行多次交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

在省检察院复查期间，2014年4月8

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高尚挪用

资金一案提起再审。鉴于省高院已经对高

尚申诉案启动再审程序，省检察院依法终

止了对高尚案的复查，并向高尚宣布了终

止复查的决定。


